
一、背景介绍

ST道博，即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2年以定向募

集方式设立的武汉市首批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1998年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2004年和 2005年连续亏损，

自 2006年 5月 9日起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即被 ST），ST道博的“保壳”运动就此展开。

2006年 4月 12日， ST道博与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

宜化工有限公司（原“武汉洪山新星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新

星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及相关协议，新星公司以其拥

有的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开发收益权（指纳入收益权范围

的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销售收入扣除相关税费后享有 93%

的收益）作价 189 041 963.84元与 ST道博的部分资产和负

债进行置换。置入的资产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开发收益权

的评估价值为 20 404万元，作价 18 904万元，两者相差 1 500

万元。 ST道博置出的资产为其持有的武汉贵子山庄商务发

展有限公司、英华庄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春之声娱

乐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以及对上述公司及子公司武汉楚天

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武汉贵子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 ST道博置出的负债为应付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宜

昌东欣投资有限公司的欠款。

上述资产置换交割于 2006年 9月 26日完成，该日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 183 771 978.34元，因此入账价值为 183 771 978.34

元。同时，新星公司在《资产置换协议》中作出了如下收益保

证：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 ST道博可以以现金方式收回

置入资产对应的投资成本；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置入资

产将为 ST道博带来 2 946万元的投资收益。

通过该次资产置换，第一大股东新星公司实际上向 ST

道博赠予了 4 446（2 946+1 500）万元的资产，从而使 ST道

博在置入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资产的同时，剥离了大量不良

资产。2006年 ST道博从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分得的净收

益为 2 887万元，并将其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当期 ST道博的

经营利润为-1 735万元，净利润为 725万元。可见，通过该次

资产置换 ST道博扭亏为盈，并在连续亏损两年后成功摘

星，以下统称为 ST道博。

2007年度，ST道博与武汉藏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署了关于成立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销售部的协议，成立了独

立运作、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非法人实体，并在当年年报中披露

“公司通过主导项目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行使控制权，并

税价格计算方法是符合实际的。卷烟的消费税组成计税价

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关税完税价格+关税+从价

定率税+从量定额税=关税完税价格+关税+组成计税价格伊

消费税税率+从量定额税=（关税完税价格+关税+从量定额

税）/（1-消费税税率）。

但是在自产自用及委托加工环节，计算卷烟、白酒的消费

税组成计税价格时，没有考虑消费税的定额税。从以上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可知，组成计税价格应该包括消

费税税金，而卷烟、白酒这两种商品，无论是进口还是自产自

用、委托加工，应交的消费税税金都是既有从价税又有从量

税，既然这样，组成计税价格就应该既包括从价税，又包括定

额税，这才是完整的消费税税金。

综上所述，卷烟、白酒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应该修

正如下：淤自产自用环节：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消费税

定额税）/（1-消费税税率）。于委托加工环节：组成计税价格=

［（材料成本+加工费）伊（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定额税］/（1-

消费税税率）。盂进口环节：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伊（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定额税］/（1-消费税税率）。

二、对消费税出口退税计算的质疑

1援 现行法规的规定。外贸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货物直接

出口或受其他外贸企业委托代理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应退消费

税税款，分两种情况处理：淤属于从价定率计征消费税的应税

消费品适用的公式为：应退消费税=出口货物的工厂销售额伊

税率。于属于从量计征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适用的公式为：应

退消费税=出口数量伊单位税额。

2援 退税方法存在的问题。按照消费税的退税原理，出口

后退的税款是出口前出口企业购进的货物价格中所含的消费

税。应税消费品除了从价定率、从量定额两种计税方法外，卷

烟、白酒适用的是复合计税方法。生产企业在销售卷烟、白酒

给外贸企业时采用的是复合计税方法，包括定额税和从价税

两部分。而消费税作为价内税，生产企业给外贸企业的销售价

格也就包括了这两部分税款，也就是说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

购进商品时承担的也是这两部分税款。既然这样，出口退税就

应该有第三种退税公式，即针对出口卷烟、白酒的退税计算公

式：应退消费税=出口数量伊单位税额+出口货物的工厂销售

额伊税率。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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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绝大多数的权益、承担绝大多数的风险，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的特殊目的主体，故从 2007年开始将该销售主体纳入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由于 ST道博将项目销售部看作特殊目

的主体，并将其取得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转入主营业务收

入，使得其主营业务收入由 2006年的 5 712万元陡增至 2007

年的 1.58亿元。为了摘帽，ST道博于 2008年 4月 16日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公司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但根据

有关监管部门的意见，该公司的凤凰花园项目销售部不能作

为特殊目的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且公司通过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仍处于审核之中，公司

未来经营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提交的撤销其他

特别处理的申请未获批准。可见，ST道博能否将凤凰花园二、

三期项目销售部看作特殊目的主体是问题的关键。

二、案例分析

在 2006年度财务报表中，ST道博将置入的凤凰花园二、

三期项目收益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并将该收

益权产生的销售收入扣除投资成本后的净收益记入“投资收

益”账户。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 2006 年共实现销售收入

92 048 311元，根据《资产置换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扣除

相关税费后的净额为 82 668 588.10元，ST道博按照 93%的

比例分回的上述扣除税费后的销售收入为 76 881 786.93元。

按照预计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总面积应分摊的投资成本

为 48 008 725.19元，2006年度该项目收益额为 28 873 061.74

元。但是在 2007年度的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却为

0，即 ST道博将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收益权处理掉了。年报

附注中给出的理由是：上年度列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凤凰花园

二、三期房地产项目在本报告期内纳入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合

并范围，从而不再继续在长期股权投资中反映。凤凰花园二、

三期项目收益权转移到哪里去了呢？从其提供的 2007年年报

中不难发现本期增加了一个明细账户“无形资产———房地产

收益权”，账面价值 49 832 870.18元，并在注释中说明了“房

地产收益权系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 93%的收益权”。2007年

ST道博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加、投资收益较上年减少均是

因为将 2006年凤凰花园二、三期房地产项目销售部的收益纳

入了合并财务报表。将资产置换换入的收益权，在 2006年度

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在 2007年度却毫无理由地计入无形资

产，并在当年将其收益计入主营业务收入。通过以上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 ST道博运用 2006耀 2007年的“独特会计处理方

法”就是为了构造一个真实的特殊目的主体。

在我国，“特殊目的主体”对于除了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以外的公司来讲，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对

于是否应将特殊目的主体纳入合并范围，国际会计准则主要

是以控制为基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判断。我国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应用指南中

作了如下规定：第一，母公司应当将其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第二，在判断母公司能否控制

特殊目的主体时，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母公司根据其特定

经营业务的需要直接或间接设立特殊目的主体，向企业提供

资金、商品或劳务以支持其主要经营活动、母公司实质上具有

控制或获得控制特殊目的主体或其资产的决策权、母公司实

质上具有获取特殊目的主体大部分利益的权利，及母公司实

质上承担了特殊目的主体的大部分风险。可见，在判断是否具

有控制权时，主要依据是上市公司是否承担了特殊目的主体

的风险和能否获取收益。ST道博 2007年年报中披露，ST道

博对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销售收入（扣除营业税及附加后）

享有 93%的收益，承担绝大多数的风险。但是实际上，ST道博

从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分得 13 417万元的收益是有协议作

保证的。在以上提到的《资产置换协议》中，新星公司曾保证截

止到 2007年 12月 31日，ST道博可以以现金方式收回置入

资产对应的投资成本；截止到 2007年 12月 31日，置入资产

将为 ST道博带来 2 946万元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新星公

司通过协议保证了 ST道博在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上的收

益，ST道博对在该项目基础上建立的特殊目的主体不承担风

险，该风险由新星公司承担了。由此看来，不能判定 ST道博

对该项目拥有控制权，也就不能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三、结论及建议

特殊目的主体尽管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

域，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特殊目的主

体是指发起公司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如完成资产证券化

等）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组织，该主体可以由主要受益者

设立，也可以由其他投资者设立。特殊目的主体的主要受益者

享有和承担该主体经营活动所引起的主要收益和风险，而其

他参与者只提供资金并按协议获得一定的报酬。特殊目的主

体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领域中运用得较多，但目前的法律法

规还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界定，所以不排除一些企业试图通过

设立某种主体以达到其特定目的的情况发生，这种主体与一

般意义上的特殊目的主体是有区别的。如果只是设立某种形

式上成立的特殊目的主体，则容易误导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

策，情节严重时更会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

随着资产证券化范围的扩大，公司型特殊目的主体的出

现是必然的。如果不提早研究相应的措施，任其发展，特殊目

的主体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将非常严重。这里笔者仅从会计

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细化对关联方及其交易的确认范围，遵循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尽快修改并完善现有的有关关联交易的会计准则，能

够量化的尽量量化，对关联方及其交易提出具体的披露要求。

2. 健全相关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如我国 2007年修

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提出：公司存在其控制下的特

殊目的主体时，应介绍公司对其的控制方式和控制权内容，并

说明公司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和对其所承担的风险。但这里

仅说明了应披露的项目，并没有规范具体应披露的内容，不便

于监管。

3. 强化监管及处罚力度。虽然法规制度不完善是大多数

违规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但监管不足、处罚过轻也是我们不

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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